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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襄垣县国家园林县城复查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县直各有关单位：

《襄垣县国家园林县城复查工作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襄垣县国家园林县城复查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县园林县城创建成果，按照国家、省、

市要求做好我县国家园林县城复查工作，全面完成各项复查任务

并顺利通过复查验收，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和“材料审查+

遥感调查与测评+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的复查工作时间任务具体

要求，2022年 12月底前完成复查工作相关资料数据的收集及上

报工作，2023年 6月底前完成省级复查相关工作，2023年 12月

底前完成国家复查相关工作。

二、具体任务

对照 2022年新修订的《国家园林城市申报和评选管理办法》

“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风貌特色”共 4大类 18项

指标以及遥感测评的 16项基础资料，全面准确摸清底数现状，

编制遥感测评报告，最终形成复查自查报告并及时上报；针对自

查问题短板及时认真整改，全面做好复查验收各项工作任务。

（一）生态宜居指标及印证资料数据（8 项，其中第 2、3、

4 项为底线指标）

1．城市绿地率≥40%。（责任单位：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2．城市绿化覆盖率≥41%，其中乔灌木占比≥60%。（责任



单位：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平方米。（责任单位：县市政园

林服务中心）

4．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85%。（责任单位：

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5．万人拥有绿道长度≥1.0公里，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60%。（责任单位：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6．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1个。（责任单位：县市政园

林服务中心）

7．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县东湖公园服务中心）

8．城市生物多样性达标，近 3年新建、改建绿地中乡土适

生植物应用面积占新建、改建绿地面积比例大于 80%；具备连续

三年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二）健康舒适指标及印证资料数据（4 项，其中第 1 项为

底线指标）

1．城市林荫路覆盖率≥70%。（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2．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80%。（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3．立体绿化实施率≥10%。（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4．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率≥50%。（责任单位：县市

政园林服务中心）

（三）安全韧性指标及印证资料数据（3 项）



1．建成区蓝绿空间占比≥43%。（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县水利局、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2．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应

急管理局）

3．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四）风貌特色指标及印证资料数据（3 项）

1．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

文旅局）

2．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

林业局、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3．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县人社

局）

（五）遥感调查测评纸质及电子资料数据

1．完成城市遥感调查，提供测评基础资料和测评报告。提

供《县城绿地系统规划》资料；提供建成区内公园绿地分布图；

提供建成区内园林式居住区（单位）位置、分布范围图及目录。

（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2．提供城市地形图；提供建成区范围图；县城建成区范围

和面积说明材料；提供城市土地用地分类图；提供城市绿线位置

图；提供城市蓝线位置图；提供建成区内历史文化街区位置及分

布范围图；提供建成区内规划防护绿地位置及分布范围图；提供

建成区内受损弃置地位置图。涉密数据进行脱密处理。（责任单



位：县自然资源局）

3．县城建成区人口及暂住人口说明材料。（责任单位：县公

安局）

4．提供城市步行道、自行车道、林荫路位置图；提供建成

区新建、改建居住区（小区）位置及分布范围图；提供建成区内

主次干道、支干道位置分布图及目录；提供建成区内古树名木分

布图。（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三、时间安排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2 年 9 月 20 日前）。成立县国家

园林县城复查工作领导组，召开复查工作动员推进会，分解工作

任务，落实具体责任，加强园林绿化工作宣传力度，全面启动国

家园林县城复查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各单位按照

任务分工，对照《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附件 1）、《遥感调

查与测评基础材料内容与要求》（附件 2）自查自评，10月 25日

前将分项自评结果、工作开展情况形成分项自查报告，与主要支

撑材料、基础数据材料一并报县领导组办公室（联系方式：李艳

云，13903556951，xyxszyl@163.com）。

10月底前，领导组办公室完成资料梳理汇总，对不准确、

不完整、不达标准的资料数据，反馈各单位修正、补充及完善。

在对照自查掌握真实数据、认清差距不足基础上，及时对问题及

不足进行整改，11月 15日前形成综合自查报告和综合材料，经

mailto:邮箱zzxylj@163.com


认真核查、汇总、整理、统一装订后，按要求报送相关资料数据。

（三）迎检验收阶段（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按照国家园

林县城复查工作要求以及复查中反馈的问题，全面深入开展整改

工作，在整改基础上完善相关资料，通过国家园林县城复查。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建设园林县城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的重要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我县园林绿化水平的任

务要求。各单位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扎实做好园林县城复查工作，切实有序推

进城镇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组织领导。为确保复查工作圆满完成，我县成立

了县长任组长，分管市政园林工作副县长为副组长，县财政局、

县公安局、县人社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县水利局、县

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局、县融媒体中心、县东湖公园

服务中心、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的县国家园林县城复

查工作领导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主任兼任，办公室设在县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复查工作

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等工作。各相关单位要将复查工作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对照任务分工明确专人负责，细化工作任务，

认真做好自检自查和台账资料准备工作。



（三）强化协调配合。国家园林县城复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程，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各单位要积极履职尽责，加强协

调联动，及时全面完整报送相关资料数据；加大财政经费保障力

度，领导组办公室要统筹抓好资料数据的核查、汇总、整理及统

一装订等工作；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工作举措落实，形成工作合力，

认真开展问题整改，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标准按时完成。

附件：1．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2．遥感调查与测评基础材料内容与要求

3．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相关资料



附件 1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1

一、

生态

宜居

城市

绿地率

（%）

建成区内各类绿地面

积（km2）占建成区面

积（km2）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40%；

城市各城

区最低值

不低于

28%。

≥40%；

城市各

城区最

低值

不低于

25%。

7分。城市各城区最低值和城市绿地率均达

标得 7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达标

值低 1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5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达标

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3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达标

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不达标或城市绿地率较

达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2
城市绿化

覆盖率

（%）

建成区内所有植被的

垂直投影面积（km2）

占建成区面积（km2）

的百分比。

底线

指标

≥43%；

乔灌木

占比

≥70%。

≥41%；

乔灌木

占比

≥60%。

7分。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乔灌木占比均达标，

得 7分。

城市绿化覆盖率或乔灌木占比两项中任何

一项不达标，不得分。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3

一、

生态

宜居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m2/人）

建成区内城区人口人

均拥有的公园绿地面

积（m2/人）。（城区

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

暂住人口；毗邻建成区

能够满足百姓日常休

闲游憩的公园绿地可

纳入统计。）

底线

指标

≥ 14.8m2/
人；

城市各城

区最低值

不 低 于

5.5m2/人。

≥ 12m2/
人；城市

各 城 区

最 低 值

不 低 于

5.0m2/
人。

7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各城区最低

值均达标，得 7分。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各城区最低值两

项中任何一项不达标，不得分。

4

公园绿化

活动场地

服务半径

覆盖率

（%）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

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

地面积（km2）占居住

用地总面积（km2）的

百分比。（5000m2及

以上公园绿化活动场

地按 500 米服务半径

测算；400—5000m2的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按

300米服务半径测算。）

底线

指标
≥90% ≥85%

7分。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标，得 7分；不达标，不得分。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5

一、

生态

宜居

城市绿道

服务半径

覆盖率

（%）

建成区内绿道两侧 1
公里服务范围（步行

15分钟或骑行 5分钟）

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

占总居住用地面积的

百分比。

导向

指标

万人拥有

绿道长度

≥1.2
公里；

服务半径

覆盖率

≥70%。

万人拥

有绿道

长度≥

1.0
公里；

服务半

径覆盖

率

≥60%。

6分。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达标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0.1公里（含）以内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0.1—0.2公里（含）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0.2公里以上不得分。

服务半径覆盖率达标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2个百分点（含）以内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2—5个百分点（含）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5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6

10万人拥

有综合公

园个数

（个/10万
人）

建成区内城区人口每

10 万人拥有的综合公

园个数（个/10万人）。

（城区人口包括户籍

人口和暂住人口，大于

等于 50 万人口城市，

综合公园面积应大于

10公顷；小于 50万人

口城市，综合公园面积

应大于 5公顷。）

导向

指标
≥1.5个 ≥1个

5分。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达标得 5分。

较达标值低 0.1个（含）以内得 4分。

较达标值低 0.1—0.2个（含）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0.2—0.3个（含）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0.3个以上不得分。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7

一、

生态

宜居

城市

生态廊道

达标率

建成区内组团之间净

宽度不小于 100 米的

生态廊道长度与城市

组团间应设置的净宽

度不小于 100 米且连

续贯通的生态廊道长

度比率。

导向

指标
达标 达标

5分。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100%得 5分。

达标率 90（含）—100%得 4分。

达标率 80（含）—90%得 3分。

达标率 70（含）—80%得 2分。

达标率 60（含）—70%得 1分。

达标率低于 60%不得分。

8

城市

生物多样

性保护达

标率

地级及以上城市至少

有一个符合标准规范

要求，面积大于 20 公

顷的植物园；近三年乡

土适生植物应用面积

占新建、改建绿地面积

比例大于 80%；具备连

续三年的城市生物多

样性监测数据。

导向

指标
达标 达标

6分。

植物园达标得 2分，不达标不得分（不考核

此项指标的城市不扣分）。

乡土适生植物应用比例达标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2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2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达标得 2分。

连续监测 2年得 1分。

连续监测少于 2年不得分。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9

二、

健康

舒适

城市林荫

路覆盖率

（%）

建成区内城市次干路、
支路的林荫路长度
（km）占城市次干路、
支路总长度（km）的
百分比。（林荫路指绿
化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的人行道、自行车
道。）

底线

指标
≥85% ≥70%

7分。城市林荫路覆盖率达标得 7分；不达

标，不得分。

10
城市道路

绿化达标

率（%）

建成区内道路绿化达

到《城市道路绿化设计

标准》的长度（km）

占城市道路总长度

（km）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85% ≥80%

5分。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达标得 5分。

较达标值低 1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4分。

较达标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11
立体绿化

实施率

（%）

建成区内实施立体绿
化的项目数量（个）占
项目总数量（个）的百
分比。（考核项目为近
三年新建、改建的公共
建筑、工业建筑和市政
交通设施。）

导向

指标
≥15% ≥10%

5分。立体绿化实施率达标得 5分。

较达标值低 1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4分。

较达标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12
二、

健康

舒适

园林式居

住区（单

位）

达标率

（%）

建成区内园林式居住

区（单位）的数量（个）

占建成区内居住区（单

位）总数量（个）的百

分比。

导向

指标
≥60% ≥50%

6分。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得 6分。

较达标值低 0—1个（含）百分点得 5分。

较达标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4分。

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3—4个（含）百分点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4—5个（含）百分点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5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13

三、

安全

韧性

建成区蓝

绿空间占

比（%）

建成区各类绿地和水

域总面积（km2）占建

成区总面积（km2）的

百分比。

导向

指标
≥45% ≥43%

5分。建成区蓝绿空间占比达标得 5分。

较达标值低 0—1个（含）百分点得 4分。

较达标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14

防灾避险

绿地设施

达标率

（%）

建成区达到《城市绿地

防灾避险设计导则》设

施要求的防灾避险绿

地数量（个）占纳入城

市防灾避险体系全部

防灾避险绿地数量

（个）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100%

5分。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达标得 5分。

达标率 95（含）—100%得 4分。

达标率 90（含）—95%得 3分。

达标率 85（含）—90%得 1分。

达标率低于 85%不得分。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15
三、

安全

韧性

城市

湿地保护

实施率

（%）

建成区内实施保护的

城市湿地面积（km2）

占建成区内城市湿地

总面积（km2）的百分

比。

导向

指标
100% 100%

5分。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达标得 5分。

较达标值低 1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4分。

较达标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16

四、

风貌

特色

具有历史

价值的公

园保护率

（%）

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

公园保护名录，按照名

录和保护要求实施保

护的具有历史价值的

公园数量（个）占纳入

名录具有历史价值的

公园总数量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100%

4分。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名录得

2分。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达标得 2分，不

达标，不得分。

17

古树名木

及后备资

源

保护率

（%）

建成区内受到保护的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

（棵）占建成区内古树

名木及后备资源总量

（棵）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100%

4分。制定并实施古树名木和后备资源保护

措施得 2分。

古树名木和后备资源保护率达标得 2分，不

达标，不得分。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18
四、

风貌

特色

园林绿化

工持证上

岗率（%）

园林绿化工程中持证

人员数量（人）占该工

程技术工种上岗人员

总数量（人）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三级工

以上≥

20%

100%

4分。

国家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达标

得 4分。

较达标值低 1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3分。

较达标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达标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2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2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其中三级工以上达标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2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1分。

较达标值低 2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附件 2

遥感调查与测评基础材料内容与要求
序号 基础资料内容 要 求

1 城市（县）地形图

图件格式：dwg格式

图件比例尺：1:5000或 1:10000
地形图范围大于城市建成区范围

涉密地形图应进行脱秘处理

2
城市（县）及建成

区范围图

建成区是城市（县）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

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城市建成区界线的

划定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不能突破城市规划建设用

地的范围，且形态相对完整。

城市及建成区范围图纸一式两份，直辖市由市人民政府加

盖公章，其它城市需同时由市人民政府和省级住房和城乡

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电子图件格式：dwg格式

图件底图：总体规划图

3 建成区面积、人口

说明

城市（县）各城区的建成区面积，以及各城区建成区内的

城区人口和暂住人口数量纸质说明材料；一式两份。

直辖市由市人民政府加盖公章；其它城市需同时由市人民

政府和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加盖公

章。

4 城市（县）土地用

地分类图

城市划定并公布的土地用地分类图，并有明确坐标。同时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 JPEG格式。

5
城市（县）绿地系

统规划（文本及附

图集）

经审批、正在实施的《城市（县）绿地系统规划》。同时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 JPEG格式。

6
城市（县）步行道、

自行车道、林荫路

位置图

包括步行道、自行车道、林荫路位置分布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7 城市（县）绿线位

置图

城市划定并公布的绿线位置及范围，并有明确坐标。同时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 JPEG格式。



遥感调查与测评基础材料内容与要求
序号 基础资料内容 要 求

8 城市（县）蓝线位

置图

城市划定并公布的蓝线位置及范围，并有明确坐标。同时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 JPEG格式。

9 建成区内公园绿地

分布图

依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标明各类公园绿地名称、位

置及面积。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格式。

10

建成区内历史文化

街区位置及分布范

围图（如有，需提

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图

图件底图：城市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11

建成区内 2002 年

（含）以来新建、

改建居住区（小区）

位置及分布范围图

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12
建成区内园林式居

住区（单位）位置

及分布范围图

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13
建成区内规划防护

绿地位置及分布范

围图

如绿地系统规划中已明确，可不另报。

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14 建成区内主次干道

位置分布图

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15
建成区内古树名木

分布图（如有，需

提供）

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16
建成区内受损弃置

地位置图（如有，

需提供）

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 或 JPEG
格式。

备注：遥感调查与测评基础资料中涉及的数据一律以申报年印发的《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城建设统计年鉴》数据为准。

附件 3

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相关资料

1．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2．城市园林绿化标准制定

3．园林绿化科研项目

4．公园绿地建设项目

5．山体生态和景观修复项目

6．水体生态和景观修复项目（含滨水绿地建设项目）

7．废弃地生态和景观修复项目

8．城市湿地保护建设项目

9．城市绿道绿廊建设项目

10．立体绿化建设项目

11．城市更新中小微绿地改造建设项目

12．城市林荫路建设项目

13．防灾避险绿地建设项目

14．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15．智慧园林建设项目

16．其他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项目

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14日印发


